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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5年10月20日，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开展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二、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298937549][bookmark: BT1]1.目的
为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全链条提供统一、科学的技术指引，解决当前行业中存在的技术应用不规范、流程衔接不顺畅、再生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通过明确建筑垃圾从收集、分类、运输，到破碎、筛分、提纯，再到再生骨料、再生建材等产品生产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参数、操作流程和质量要求，建立覆盖“源头减量—中间处理—终端应用” 的完整技术框架。同时，结合行业实际需求与发展趋势，衔接国家相关政策与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确保标准的实用性与前瞻性，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避免因技术无序应用导致的资源浪费或二次污染，推动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处理”向“主动高效利用”转变，为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技术依据，助力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规模化、高质量推进。
2.意义
首先在环境层面，有助于减少建筑垃圾填埋、堆放带来的土地占用与生态污染，降低对天然砂石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缓解资源短缺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技术支撑。在经济层面，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可降低企业技术研发与生产运营成本，提升再生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推动形成 “建筑垃圾 — 再生资源 — 新型建材” 的产业链闭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在行业层面，能够规范市场秩序，避免因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的恶性竞争，引导行业向技术密集型、绿色低碳型转型，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社会层面，可增强社会各界对建筑垃圾资源化价值的认知，推动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实现 “双碳” 目标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基础。
3.必要性
当前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行业发展面临显著的技术规范缺失问题，成为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凸显了本团体标准起草的必要性。一方面，现有相关标准多聚焦于单一环节或特定产品，缺乏对全链条技术的系统覆盖，导致企业在实际运营中缺乏统一依据，部分企业因技术不规范出现再生产品质量不达标、应用场景受限等问题，严重影响市场对再生产品的信任度，阻碍资源化利用规模扩大。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政策要求不断提高，各地虽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但因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区域间技术应用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协同推进格局，甚至出现资源错配、效率低下等情况。此外，行业内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亟需通过标准将成熟技术固化推广，同时为新技术应用预留空间，避免技术创新与实际应用脱节。因此，制定统一的团体标准，是解决行业当前痛点、落实国家政策要求、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的必要举措，对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制定《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对于规范认定流程、推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树立行业标杆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必要性。这将有助于提升企业在节能减排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整个行业向更加环保、低碳的方向发展。
[bookmark: BT3]三、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广东恒基建设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
2.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文件主要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广东恒基建设有限公司等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本项标准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五、标准编制过程
5.1 标准调研
[bookmark: _GoBack]标准调研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联合广东恒基建设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实施，核心目标是全面掌握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行业的技术现状、应用需求及现存问题。调研范围覆盖产业链全环节，包括建筑垃圾产生单位、处理单位、应用单位及监管部门。通过实地走访、文献梳理、座谈访谈及问卷调研等方式，系统梳理当前行业在建筑垃圾分类收集、破碎筛分技术、再生产品质量控制、应用场景适配等方面的不规范问题，明确技术参数缺失、流程衔接不畅等关键痛点。调研结束后形成《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行业调研总报告》，包含行业现状分析、技术需求清单、标准核心内容建议等，为后续标准立项与草案编制提供数据支撑和依据。​
5.2. 标准立项
2025年10月，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联合起草单位首先组建立项筹备小组，明确各参与方职责；随后依据调研成果编制《团体标准立项建议书》，内容涵盖标准名称、制定背景与意义、拟解决的核心问题。
5.3 形成标准草案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技术规范》标准草案稿。。
5.4 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和规范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技术规范。起草组形成了《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5.5 标准送审
拟定于2025年11月召集专家审核标准，汇总专家审核意见之后，修改标准并形成标准报批稿。
5.6 标准报批
将报批稿上传至协会，等待标准发布。
六、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试验验证分析
为保障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技术规范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编制组联合科研机构、再生资源企业及检测机构开展专项试验验证，重点围绕标准草案中关键技术要求的合理性与落地性展开验证分析。试验对象覆盖建筑垃圾处理全链条核心环节，包括建筑垃圾分类分拣、再生骨料破碎筛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三大模块，确保验证结果能支撑标准各章节技术参数设定。
试验采用“模拟生产+实际应用”双场景验证模式，分类分拣环节选取不同类型建筑垃圾，通过调整分拣设备参数、优化人工辅助流程，验证分类效率与纯度是否符合标准草案要求；破碎筛分环节针对再生骨料生产，测试不同破碎机型、筛分孔径下骨料的粒径分布、颗粒形状及杂质含量，对比标准草案中骨料质量指标；再生建材应用环节则制备再生混凝土、再生透水砖等产品，按相关检测规范测试其抗压强度、耐久性、透水系数等性能，验证再生产品应用场景的适配性。
试验过程中同步记录数据并开展交叉分析，若发现某环节参数未达预期，及时联合技术专家调整设备参数或工艺流程，重新验证直至符合标准要求。通过多轮试验，明确各关键技术环节的最优参数范围，为标准草案中技术要求的确定提供实测数据支撑，避免因技术参数脱离实际导致标准落地困难，同时提升标准的公信力与行业认可度，确保标准发布后能有效指导企业生产实践。
2.综述报告
国内标准情况​
国内围绕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已形成以国家标准为核心、行业标准为支撑、地方标准为补充的多层级标准体系，覆盖建筑垃圾全生命周期关键环节。国家标准层面，已出台《建筑垃圾分类》《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等基础性标准，明确建筑垃圾的分类原则、再生骨料的质量指标及处理流程的基本要求；行业标准聚焦细分领域，如住建部发布的标准规范再生混凝土、再生砂浆等产品的生产与施工技术，生态环境部相关标准则对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污染控制提出要求。近年来，在 “双碳” 目标与绿色建筑政策推动下，地方标准进一步细化实施要求，多地结合区域产业特点出台再生建材应用比例要求、本地化处理技术规范等，如部分省市明确市政工程中再生骨料的最低使用比例。但整体来看，国内标准仍存在部分环节衔接不足的问题，如跨区域建筑垃圾转移处理的技术规范尚未统一，智能化分拣、新型再生建材研发等新兴领域的标准更新滞后于技术发展，且标准多侧重技术参数设定，对全链条质量追溯、环境效益评估的系统性规范仍需完善，为团体标准聚焦细分场景、补充技术空白提供了空间。
国外标准情况​
国外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标准以欧盟、美国、日本为主要代表，体系构建更注重政策导向与市场应用的协同，技术要求兼顾先进性与实用性。欧盟通过《废弃物框架指令》确立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的优先排序原则，配套制定的再生骨料标准细化颗粒级配、有害物质含量等性能分级，且强制要求再生产品需进行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针对再生混凝土，欧盟标准明确其强度等级与应用场景的适配关系，确保产品质量与天然建材等效。美国采用联邦政策引导、州级标准细化的模式，联邦层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再生建材应用，州级标准则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要求，如加利福尼亚州出台再生骨料在公路工程中的强制使用标准，并建立再生产品认证体系，通过第三方检测保障产品可信度。日本依托《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制定的技术标准聚焦建筑垃圾的精细化处理，规范破碎筛分设备的能耗指标与噪音控制要求，同时明确再生产品在市政道路、公园设施等公共项目中的应用场景，且标准与补贴政策挂钩，通过经济激励推动标准落地。整体而言，国外标准更注重环保性能与市场需求的结合，部分标准已将碳排放核算、资源效率评估纳入技术要求，为国内标准的优化提供参考。
3. 技术经济论证
为验证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技术规范的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合理性，特开展技术经济论证，为标准落地实施提供支撑。技术层面，规范涵盖的建筑垃圾分类分拣、再生骨料破碎筛分、再生建材生产等全链条技术，均基于现有成熟工艺优化，适配国内主流处理设备与生产线，无需大规模改造即可实现技术衔接。通过标准明确的技术参数管控，可提升再生骨料纯度与再生产品性能稳定性，使再生混凝土、透水砖等产品满足市政工程、低层建筑等场景需求，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同时，规范中污染控制与能耗管控要求，能减少处理过程中的粉尘、噪音污染，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符合绿色生产技术导向，技术落地性与可持续性较强。
经济层面，短期看，企业按标准升级技术可能产生设备调试、人员培训等初期投入，但可通过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缓解成本压力；长期来看，再生骨料采购成本显著低于天然砂石，按规范生产可提升再生产品产量与市场认可度，扩大销售收益，降低原材料依赖带来的成本波动风险。此外，规范推动建筑垃圾减量化处理，减少填埋场建设与运营费用，降低生态修复成本，同时延伸“建筑垃圾—再生资源—新型建材” 产业链，创造就业岗位，形成经济收益与环境效益的协同。综合而言，规范技术体系成熟可控，经济成本可通过多渠道消化，长期收益显著，具备技术经济可行性。
4. 预期的经济效益
对建筑垃圾处理及再生建材生产企业而言，规范明确的技术路径能降低再生骨料生产的损耗率，减少因技术不达标导致的返工成本；再生骨料替代天然砂石可显著降低原材料采购支出，且标准化生产能提升再生建材市场认可度，助力企业拓展销售渠道、提高产品溢价空间，缓解初期技术升级投入压力。​
从产业链视角看，规范将推动“建筑垃圾收集—处理—再生产品应用”闭环形成，带动破碎设备制造、再生建材检测等配套产业发展，创造设备运维、生产操作等就业岗位，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在社会成本层面，规范引导建筑垃圾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减少填埋场建设及土地占用成本，降低垃圾清运与生态修复费用，同时减少天然砂石开采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5.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显著提升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领域的社会效益，为社会发展注入绿色动能。一方面，规范推动“建筑垃圾收集—处理—再生产品应用”产业链完善，除直接带动再生资源企业、建材生产企业的岗位增长外，还将催生破碎设备运维、再生产品检测、技术咨询等配套服务岗位，为社会提供多元化就业机会，尤其助力城乡富余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另一方面，规范通过明确再生建材的质量标准与应用场景，推动其在市政道路、社区绿化、保障性住房等公共项目中的规模化应用，既提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属性，又降低项目建设成本，让社会公众共享资源循环利用的成果。同时，规范的宣贯与实施将强化企业与公众的环保意识，引导形成“减少浪费、循环利用”的生产生活方式，助力构建人人参与的绿色社会治理格局。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支撑。首先，规范引导建筑垃圾从 “填埋为主”转向“资源化利用为主”，大幅减少建筑垃圾填埋场的建设数量与占地面积，避免填埋过程中渗滤液对土壤、地下水的污染，降低垃圾腐烂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通过标准化的再生骨料生产技术，提升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减少对天然砂石、黏土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需求，保护山体、河道等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此外，规范对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中的粉尘、噪音、废水排放提出明确管控要求，推动处理企业采用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工艺，降低生产环节对周边空气质量与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助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实现 “双碳” 目标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技术保障。
七、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
八、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本文件自主制定。
九、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1915][bookmark: _Toc113282591]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术语和定义、项目建设要求、生产工艺与技术设备、绿色节能与低碳环保要求、安全生产、职业健康防护、再生产品性能要求、及再生产品应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产生的建筑垃圾的循环利用处理处置。
本文件不适用于含放射性物质、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处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229.3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3 部分：高温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4387  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标志
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21144  混凝土实心砖
GB/T 24492  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5177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5181  预拌砂浆
GB 25520  矿物粉磨和超微粉碎设备安全要求
GB/T 25993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60 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T 5086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标准
GB/T 51003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JGJ/T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JGJ/T 223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40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CJJ/T 253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CJ/T 400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
JG/T 573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微粉
JC/T 2281  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484][bookmark: _Toc113282592]3.术语和定义
明确了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术语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bookmark: _Toc7143]4.项目建设要求
包括了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的项目建设要求。
[bookmark: _Toc4594]5.生产工艺与技术设备
包括了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的生产工艺与技术设备。
[bookmark: _Toc15082]6.绿色节能与低碳环保要求
包括了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的绿色节能与低碳环保要求。
[bookmark: _Toc32215]7.安全生产
包括了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的安全生产。
[bookmark: _Toc11466]8.再生产品性能要求
包括了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的再生产品性能要求。
[bookmark: _Toc13094]9.再生产品应用要求
包括了建筑垃圾循环再利用的再生产品应用要求。
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文件的制定过程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十一、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二、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文件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四、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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